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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法释法：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等条文置于主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主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2.请示答复：收录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
请示答复，这些请示答复是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
体问题或个案的处理思路、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条文注释：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中的重点、难点，
帮助读者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4.案例指引：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
案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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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信访条例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宗旨]第二条 [信访界定]第三条 [信访原则]第四条 [信访原则]第五条
[信访工作基本要求]第六条 [信访机构职责]第七条 [信访工作责任制]第八条 [信访奖励制度]第二章 信
访渠道第九条 [信访渠道公开]第十条 [信访接待日制度]第十一条 [信访信息系统]第十二条 [投诉请求
的查询]第十三条 [信访工作机制]第三章 信访事项的提出第十四条 [信访指向事项]第十五条 [信访提出
对象]第十六条 [信访的提出]第十七条 [信访提出形式]第十八条 [信访代表]第十九条 [信访客观性要求]
第二十条 [信访秩序]第四章 信访事项的受理第二十一条 [信访处理]第二十二条 [信访处理]第二十三条
[保密义务]第二十四条 [共同受理]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变更时信访的受理]第二十六条 [紧急信访事
项]第二十七条 [重大信访信息的控制]第五章 信访事项的办理和督办第二十八条 [信访人员职责]第二
十九条 [信访的采纳]第三十条 [回避]第三十一条 [信访处理程序]第三十二条 [信访处理结果]第三十三
条 [信访办结期限]第三十四条 [复查]第三十五条 [复核]第三十六条 [信访改进建议]第三十七条 [信访建
议]第三十八条 [信访处分建议]第三十九条 [信访分析报告]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四十条 [侵犯信访人合法
权益的责任]第四十一条 [对失职行为的行政处分]第四十二条 [对不作为行为的行政处分]第四十三条 [
信访失职的行政处分]第四十四条 [违法透露检材行为的处分]第四十五条 [信访信息违法行为的责任]第
四十六条 [打击报复信访人的责任]第四十七条 [对信访人违法行为的处理]第四十八条 [捏造、诬告责
任]第七章 附则第四十九条 [单位信访工作]第五十条 [涉外信访]第五十一条 [实施日期]配套法规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09年8月27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7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节录）（2005年8月28日）涉诉信访
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200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法院信访工作的通知（1999
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0年6月20日）行政信访卫生信访工作办法
（2007年2月16日）环境信访办法（2006年6月24日）国土资源信访规定（2006年1月4日）建设部信访工
作管理办法（2005年11月10日）财政部信访工作办法（2005年8月22日）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2005
年8月18日）农业部信访督查督办工作方案（2005年7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则（
试行）（2005年7月14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办法（2005年5月26日）人事部信访工作
规定（2005年5月13日）教育信访工作规定（2004年10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
全监察局信访处理办法（2001年8月17日）⋯⋯请示答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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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公安机关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二）应
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
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四）拒不执行信访处理意见或者复查、复核意见的；　　（五）其他导致
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三十九条公安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在办理和督办信访事项过程中，违反本规定的，由其上级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公安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复查意见，被复查、复核机关撤销或者纠正的，依照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视情予以责任追究。
　　第四十一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信访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打击报复信访人，或者将
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作风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反本规定第七条，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信访人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依照《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处
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信访人违反《信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在信访活动中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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